激光粒度分析仪的管理规定

第一条 预约制度：

1.本中心人员使用仪器设备需提前三天进行预约，平时除特殊情况不另行预约。预约前填写《仪器使用预约申请单》，有管理老师安排具体使用时间。

2.外来人员测试样品需提前一周预约，必须由中心主任批准方可使用，并按中心规定填写《仪器开放预约申请单》。

第二条 仪器使用：

1.测量单元预热；在第一次开机，或关机超过半小时再重复开机时需要预热。
2.系统对中；系统对中就是把激光束的中心与环形光电探测器的中心调成一致。
3.样品准备；样品准备是指从待测的粉体材料中有代表性地取出适当的数据作测量样品，选取适当的悬浮液和分散剂，将样品与悬浮液混合，并让样品颗粒在悬浮液中充分分散，而又不与悬浮液和分散剂发生化学反应的过程。
4.每测试完一个样品，样品池都必须立即清洗干净。
5.粒度仪测试量单元连续开机时间不宜超过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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